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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并注销业绩补偿股份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回购注销应补偿股份数为 35,159,499 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

本的 2.03%。 

 本次应补偿股份由公司以总价人民币 1.00元回购并注销。 

 本 次 注 销 完 成 后 , 公 司 总 股 本 由 1,728,086,820 股 减 少 至

1,692,927,321股。 

 

一、本次股份回购审批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向北海三木投资有

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75号）核

准，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22 日实施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以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式收购了北海三木投资有限公司（已更名为“北

海三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木投资”）、深圳市九番股权投资管理

企业（有限合伙）（已更名为“北海市九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九番投资”）、诺球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球电子”）、张

旭辉、云亚峰、杨海燕、黄国昊、张黎君、叶培锋、熊胜峰、黄日红、张建辉(以

下简称“交易对方”)所持有的深圳市三木智能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木



智能”）100%股权。 

重组期间，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购买资产协议》《业绩补

偿协议》,目前上述协议均已生效。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关于深圳市三木智能技术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众环审字（2019）010549 号），三木智能未能实现 2018年度业绩承诺，其实

现净利润数与承诺数 140,000,000 元相比，差额为 68,104,507.08 元。按照《业

绩补偿协议》约定，交易对方应补偿公司股份数为 35,159,499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2.03%，公司以总价人民币 1.00 元对该部分股份予以回购并注销，并要求

交易对方返还上述股份所得现金红利共计 11,954,229.66元。 

2019 年 4月 2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拟定向回购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 2018 年度应补偿股份及要求现金返还的议

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于 4 月 27 日披露了《关于拟定向回购重

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 2018 年度应补偿股份及要求现金返还的公告》（详见公司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发布的公司公告 2019-023）。 

2019 年 5 月 21 日，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前述议案，同意公

司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办理业绩补偿股份回购与注销的具

体事宜。公司于 5 月 22 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并注销业绩补偿股份的债权人通知

暨减资公告》（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发布的公司公

告 2019-028），将本次回购并注销业绩补偿股份的情况通知债权人。     

二、本次股份回购实施情况 

2019 年 6月 11日，2013 年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二

期）（以下简称“13 楚天 02”）受托管理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湖北省武

汉市洪山区珞瑜路 1077号东湖广场宽堂写字楼 9楼会议室召集召开了“13楚天

02”2019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关于不要求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

有限公司就定向回购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 2018 年度应补偿股份暨减少注册资

本事项提前清偿“13 楚天 02”项下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议案》。由于出席本

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持有的表决权总数不足本期未偿还

债券持有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50%，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债券持有人

会议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未形成有效决议。（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发布的公司公告

2019-038） 



2019 年 6月 11日，2019 年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

期）（以下简称“19 楚天 01”）受托管理人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原定在湖北

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 1077号东湖广场宽堂写字楼 9楼会议室召开“19楚天 01”

2019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关于不要求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

公司就定向回购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 2018 年度应补偿股份暨减少注册资本事

项提前清偿“19 楚天 01”项下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议案》。由于截至 2019

年 6月 10日下午 17：00报名参会的债券持有人(含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在本

期未偿还债券有效表决权总数的占比未超过二分之一，根据本期债券《债券持有

人会议规则》第二十四条约定，将本次会议延期至 2019年 6月 18日召开。根据

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延期召

开后，出席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含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数量的 100%同

意前述议案，前述议案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 2019年 6月 19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发布的公司公告 2019-041） 

自 2019年 5月 22日公司发布《关于回购并注销业绩补偿股份的债权人通知

暨减资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公司亦未接到债权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相应担保的债权申报。 

2019 年 8 月 23 日，公司办理完毕上述 35,159,499 股回购股份的过户，并

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12

名交易对方已将持有的公司 35,159,499 股股份过户到公司开设的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并已按照业绩补偿方案约定向公司返还现金 11,954,229.66 元。 

三、本次股份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在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议案之日起（即 2019 年 4 月 26 日）至发布本公告前

一交易日（即 2019年 8月 26 日），未发生卖出所持有的公司股票的情况。 

交易对方中九番投资、张旭辉、诺球电子、云亚峰、杨海燕、张黎君、张建

辉（以下简称“减持主体”）拟自 2019 年 6 月 26 日至 2019 年 12 月 23 日期间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600 万股（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发布的公司公告 2019-035），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前一交易日，上述减持主体共减持公司股份 4,046,791 股，占其

拟减持公司股份计划的 25.29%。  



四、股份注销安排 

经公司申请，公司将于 2019 年 8月 2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注销所回购股份，并将及时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相关事宜。 

五、股份变动报告 

本次股份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1,728,086,820 股减少至

1,692,927,321 股，具体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本次回购股

份数量 

本次回购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201,383,668 11.65 33,774,594 167,609,074 9.9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526,703,152 88.35 1,384,905 1,525,318,247 90.10 

普通股股份总数 1,728,086,820 100 35,159,499 1,692,927,321 100 

本次股份回购注销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要求。 

 

 

特此公告。 

                               

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8月 27日 


